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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在广州、柳州机保段土地尚未办理完毕授权经营并收购前有偿使用机保

段土地无需另行单独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的批准手续，发行人以有偿占用方式

取得广州和柳州机保段土地使用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发行人广州及柳州机保段在上述土地上拥有房屋的

建筑面积分别约为 59,328.00平方米和 40,873.61平方米。 其中， 广州机保段有部

分房屋（证载面积约为 56,754.37平方米）目前仍登记在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或广

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总公司名下，广州机保段的其他房屋尚未取得权属证书。 柳州

机保段的房屋尚未取得权属证书。 该等房屋拟在广州、柳州机保段土地完成授权经

营并注入中铁特货后，协调办理相关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国铁集团、控股股东中国铁投已出具《关于完善土地房产等

资产权属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对于广州和柳州机保段土地的现状

国铁集团承诺：“对于中铁特货所属广州机械保温车辆段和柳州机械保温车辆

段房屋建筑物存在的尚未办理变更登记或取得权属证书的情形，本企业确认该等房

屋建筑物均为铁路生产生活用房，坐落在国铁集团下属企业的土地上，该等房屋建

筑物为中铁特货所有，产权无纠纷或潜在争议，并承诺将积极协调该等房屋建筑物

所在地的相应主管部门尽快完善该等房屋建筑物的产权登记手续。 如果有关主管部

门或第三方提出异议或权利主张，本企业将负责进行沟通并予以妥善解决，确保中

铁特货在取得权属证书前能够按照现状使用该等房屋。 ”

中国铁投承诺：“对于中铁特货所属广州机械保温车辆段和柳州机械保温车辆

段房屋建筑物存在的尚未办理变更登记或取得权属证书的情形，本企业确认该等房

屋建筑物均为铁路生产生活用房，坐落在国铁集团下属企业的土地上，该等房屋建

筑物为发行人所有，产权无纠纷或潜在争议，并承诺将积极协调该等房屋建筑物所

在地的相应主管部门尽快完善该等房屋建筑物的产权登记手续。 如果有关主管部门

或第三方提出异议或权利主张，本企业将负责进行沟通并予以妥善解决，确保发行

人在取得权属证书前能够按照现状使用该等房屋。 ”

（2）对于广州和柳州机保段土地的后续处理

国铁集团承诺：“本企业承诺将在未来两年内完成上述划拨土地的授权经营手

续，促成中铁特货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并积极协调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配合完善配合中铁特货取得土地使用权、办理土地使

用权和房屋建筑物权属证书。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办理完成授权经营手续，导致中

铁特货无法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权属证书，将对因此给中铁特货造成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采取其他替代措施解决该等历史遗留问题。 中铁特货经营

状况良好，不存在因前述房屋、土地问题而无法持续、正常经营的情形。 ”

中国铁投承诺：“本企业承诺将协调国铁集团在未来两年内完成上述划拨土地

的授权经营手续，促成发行人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并积极协调中国铁路广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配合完善配合中铁特货取得土地使用

权、办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权属证书。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办理完成授权经

营手续，导致发行人无法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的权属证书，将对因此给

发行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采取其他替代措施解决该等历史遗留问题。 中

铁特货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因前述房屋、土地问题而无法持续、正常经营的情形。”

（3） 国铁集团及中国铁投承诺：“本企业进一步承诺， 将全额承担由于上述土

地、房产瑕疵事项所致的一切风险、损失及法律责任，保证中铁特货不致因此遭到损

失或承担法律责任。 承诺人承诺在相关损失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对中铁特货进行足

额补偿，前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处罚、搬迁费用、相关设施的拆除费用、因影响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损失等。 ”

（二）其他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

除前述机保段土地及房屋外， 发行人尚有其他自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情况如

下：

1、自有土地使用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已办理产权证书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土地坐落

宗地面积

（平方米）

终止日期 土地性质 权证编号 用途 他项权利

1 发行人

丰台区南四环西

路 188 号七区 24

号楼

1,036.17 2053.10.23 出让

京 市 丰 其 国 用

（2009 出 ） 第

8004489 号

工业 无

2

特货大件公

司

丰台区南四环西

路 188 号一区 27

号楼 1 至 6 层全

部

820.38 2053.07.26 出让

京 市 丰 其 国 用

（2008 出 ） 第

7008784号

工业 无

3

特货汽车公

司

丰台区南四环西

路 188 号七区 27

号楼

1,032.22 2053.10.23 出让

京 市 丰 其 国 用

（2007 出 ） 第

0001317 号

工业 无

2、自有房屋

（1）发行人购买取得的房屋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发行人购买取得的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坐落

房屋面积

（平方米）

房屋用途 权证编号 土地证编号

他 项

权利

1 发行人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七区 24 号楼 1 至 6

层全部

1,640.98 工业

X京房权证市字

第 029792 号

京 市 丰 其 国 用

（2009 出 ） 第

8004489 号

无

2 特货大件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一区 27 号楼

1,222.12 工业

X京房权证市其

字第 021214号

京 市 丰 其 国 用

（2008 出 ） 第

7008784号

无

3 特货汽车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七区 27 号楼

1,635.35 工业

京房权证市丰其

字第 4750018 号

京 市 丰 其 国 用

（2007 出 ） 第

0001317 号

无

4 济南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西元大

厦 1-1401

112.18 商务办公

鲁 （2018） 济南市不动产权第

0243129 号

无

5 济南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西元大

厦 1-1406

114.06 商务办公

鲁 （2018） 济南市不动产权第

0243100号

无

6 济南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西元大

厦 1-1407

101.85 商务办公

鲁 （2018） 济南市不动产权第

0243105 号

无

7 济南分公司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西元大

厦 1-1408

101.85 商务办公

鲁 （2018） 济南市不动产权第

0243122 号

无

8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01号

193.49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1928 号

无

9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02 号

91.75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2167 号

无

10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03 号

91.75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1750号

无

11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04号

193.73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1780号

无

12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05 号

118.82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2832 号

无

13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06 号

118.82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3688 号

无

14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07 号

125.42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1952 号

无

15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08 号

88.60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1940号

无

16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09 号

91.75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1934号

无

17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10号

193.49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2131号

无

18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11号

118.82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1643 号

无

19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 1号楼 23 层 2312 号

118.82 办公

豫 （2019） 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412162 号

无

20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二段

9 号

1,581.94 商业 注 1

川（2017）成都

市 不 动产权 第

0009013 号

抵 押

（ 注

1）

21

乌鲁木齐分

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太原南路 366 号天

领国际大厦商务办公 1101

室

353.48 办公

新（2019）乌鲁木齐市不动产权第

0221516 号

无

22

乌鲁木齐分

公司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太原南路 366 号天

领国际大厦商务办公 1104

室

327.55 办公

新（2019）乌鲁木齐市不动产权第

0221515 号

无

23 哈尔滨分公司

哈尔滨市南岗区哈站南出口

铁路街哈站南出口住宅建设

项目 S3 栋 （幢） 单元 1-2

层 05 室

208.26 商业 注 2

黑（2018）哈 尔

滨市不动产权第

0200351号

无

24 哈尔滨分公司

南岗区哈站南出口铁路街哈

站南出口住宅建设项目 S3

栋（幢）单元 1-3 层 06 室

300.8 商业 注 2

黑（2018）哈 尔

滨市不动产权第

0200351号

无

25 哈尔滨分公司

南岗区哈站南出口铁路街哈

站南出口住宅建设项目 S3

栋（幢）单元 1-3 层 07 室

301.2 商业 注 2

黑（2018）哈 尔

滨市不动产权第

0200351号

无

26 哈尔滨分公司

南岗区哈站南出口铁路街哈

站南出口住宅建设项目 S3

栋（幢）单元 1层 08 室

86.48 商业 注 2

黑（2018）哈 尔

滨市不动产权第

0200351号

无

27 哈尔滨分公司

南岗区哈站南出口铁路街哈

站南出口住宅建设项目 S3

栋（幢）单元 2 层 201室

86.48 商业 注 2

黑（2018）哈 尔

滨市不动产权第

0200351号

无

28 哈尔滨分公司

南岗区哈站南出口铁路街哈

站南出口住宅建设项目 S3

栋（幢）单元 3 层 301室

86.48 商业 注 2

黑（2018）哈 尔

滨市不动产权第

0200351号

无

注 1：根据成都分公司与四川川出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四川省商品房买

卖合同（预售）》，成都分公司购买的该等商品房已取得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核发

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号：100571）。该处商品房所在土地目前由四川川出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温江支行， 债务履行期限至

2022年 1月 11日。 该等房屋的权属证书目前正在办理过程中。

注 2：根据哈尔滨分公司与哈尔滨铁路房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 哈尔滨分公司购买的该等商品房已取得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和房

产局核发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号：[2019]哈房预售证第[1385]号）。 该等房屋的

权属证书目前正在办理过程中。

（2）发行人在铁路局集团公司土地上的其他房屋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发行人在铁路局集团公司土地上的其他房屋情况如

下：

序号 所属机构 资产名称 座落 房屋用途

建 筑 面 积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性质 来源

1 发行人 绥化车库 绥化车站内 车库 1,257.30

哈尔滨局集

团公司

划拨用地 出资资产

2 西安分公司

五菱库汽车交

验房

新筑物流基地 办公经营 273.44

西安局集团

公司

划拨用地 自建房产

3 西安分公司

五菱库管理用

房

新筑物流基地 办公经营 317.87

西安局集团

公司

划拨用地 自建房产

4 西安分公司 五菱库扫描房 新筑物流基地 办公经营 37.38

西安局集团

公司

划拨用地 自建房产

5 武汉分公司

吴家山物流基

地办公用房

吴家山物流基地 办公经营 538.00

武汉局集团

公司

划拨用地 自建房产

上述房屋系在国铁集团内铁路局集团公司土地上作为发行人分公司使用的相

关车库或物流基地服务时办公经营所用，发行人未就上述房屋取得房屋权属证书。

针对该等瑕疵，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国铁集团、控股股东中国铁投已出具《关于完

善土地房产等资产权属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 国铁集团承诺：“对于中铁特货在本企业下属企业的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

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情形，本企业确认该等房屋建筑物均为铁路生产生活用房，坐落

在本企业下属企业的土地上，该等房屋建筑物为中铁特货所有，房屋建筑物的产权

无纠纷或潜在争议。本企业承诺将积极协调相关下属企业及该等房屋建筑物所在地

的相应主管部门认可中铁特货对该等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如果有关主管部门或第三

方提出异议或权利主张，本企业将负责进行沟通并予以妥善解决，确保中铁特货能

够按照现状持续使用该等房屋建筑物。 中铁特货经营状况良好，不存在因前述房屋、

土地问题而无法持续、正常经营的情形。 ”

（2） 中国铁投承诺：“对于中铁特货在国铁集团下属企业的土地上建造的房屋

建筑物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情形， 本企业确认该等房屋建筑物均为铁路生产生活用

房，坐落在国铁集团下属企业的土地上，该等房屋建筑物为中铁特货所有，房屋建筑

物的产权无纠纷或潜在争议。本企业承诺将积极协调相关国铁集团下属企业及该等

房屋建筑物所在地的相应主管部门认可中铁特货对该等房屋建筑物的使用，如果有

关主管部门或第三方提出异议或权利主张， 本企业将负责进行沟通并予以妥善解

决，确保中铁特货能够按照现状持续使用该等房屋建筑物。 中铁特货经营状况良好，

不存在因前述房屋、土地问题而无法持续、正常经营的情形。 ”

（3） 国铁集团及中国铁投承诺：“本企业进一步承诺， 将全额承担由于上述土

地、房产瑕疵事项所致的一切风险、损失及法律责任，保证中铁特货不致因此遭到损

失或承担法律责任。 承诺人承诺在相关损失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对中铁特货进行足

额补偿，前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行政处罚、搬迁费用、相关设施的拆除费用、因影响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损失等。 ”

（三）取得和使用的瑕疵土地房屋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取得或有偿使用的土地宗地

面积约 812,903.31 平方米， 共有 446,823.31 平方米已经办理了权属登记， 占比

54.97%， 其中 443,934.54平方米登记在国铁集团下属企业名下尚待办理变更过户

至发行人；共有 366,080.00平方米尚未办理权属证书，占比 45.03%。

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房产面积约为 155,680.97 平方米，共有 88,373.22

平方米已经办理了权属登记，占比 56.77%，其中 78,566.90 平方米登记在国铁集团

下属企业名下尚待办理变更过户至发行人；共有 67,307.75�平方米尚待办理权属证

书，占比 43.23%。

发行人暂未完成权属变更登记或未进行权属登记的土地及房屋情况如下：

序号 坐落 资产类型 权属登记情况 面积（㎡） 占比

1 郑州机保段

土地 已经办理权属登记，尚待变更至发行人名下 202,358.45 24.89%

房屋

已经办理权属登记，尚待变更至发行人名下 21,812.53 14.01%

尚未办证 21,436.52 13.77%

2 广州机保段

土地 尚未办证 366,080.00 45.03%

房屋 已经办理权属登记，尚待变更至发行人名下 56,754.37 36.46%

房屋 尚未办证 2,573.63 1.65%

3 柳州机保段

土地 已经办理权属登记，尚待变更至发行人名下 241,576.09 29.72%

房屋 尚未办证 40,873.61 26.25%

4

绥化、 吴家山、

新筑物流基地

房屋 尚未办证 2,423.99 1.56%

注 1： 郑州机保段房产所占土地与郑州局集团公司其他宗地共同登记在 “豫

（2018）郑州市不动产权第 0198051号” 的不动产权证书上，证载的土地面积合计

为 1,023,735.11平方米。

注 2：广州机保段有证房屋登记在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广州铁路集团羊城

铁路总公司名下，广州铁路集团羊城铁路总公司为广州局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目

前已变更为广东羊城铁路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机保段所在土地尚未办理土地使用

权证。

注 3： 柳州机保段所在土地目前登记在南宁局集团公司名下， 已取得 “桂

（2019）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177990号”《不动产权证书》。

注 4：占比为各类土地 /房产分别占土地 /房产总面积的比例

1、瑕疵房屋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位于郑州、广州、柳州机保段的土地上的房

产中，78,566.90 平方米已经取得权属登记证书， 尚待变更至发行人名下，64,

883.76平方米尚未办理权属证书，主要系因相关土地和房屋取得时期较早，相关手

续不完备。

上述房屋瑕疵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原因如下：

（1）该等房屋系国家铁路基础设施，报告期内未因权属不完善情况导致行政

处罚；

（2）该等房屋自建造以来一直为铁路运输企业使用，已经于 2003 年作为出

资注入发行人，权属不存在争议；

（3）发行人机保段房产主要用于铁路车辆的维护修理，并不直接产生收入，即

使不能使用上述房产导致发行人机保段无法正常经营， 发行人依然可以从关联方

及其他第三方采购维修服务。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在绥化、吴家山、新筑物流基地未取得房屋

权属证书的房产合计面积约 2,423.99平方米，该等房屋的总面积较小且具备可替

代性，如因上述房产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而被拆除，公司可以寻找替代场地继续

办公经营活动。

（4）对于瑕疵房产，国铁集团和中国铁投已经出具承诺保障发行人对按照现

状对该等房屋的使用，如果有关主管部门或第三方提出异议或权利主张，国铁集团

将负责进行沟通并予以妥善解决，并对将全额承担由于上述土地、房产瑕疵事项所

致的一切风险、 损失及法律责任， 保证中铁特货不致因此遭到损失或承担法律责

任。

综上所述，发行人占有和使用机保段土地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机保段

瑕疵房产因历史原因尚未办理权属登记或尚未办理更名手续， 发行人机保段外的

无证房产总面积较小且具备可替代性， 该等房屋均非发行人核心资产， 不产生收

入，使用与否不会对发行人主营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且发行人控股股东针对

上述土地房产瑕疵情况已经出具了专项承诺，发行人的利益得到了妥善保护。

2、发行人主要生产经营场所的不存在整体搬迁风险

发行人郑州、柳州、广州机保段主要承担发行人自有铁路车辆的维修等辅助性

工作，并非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该等机保段均坐落于成片铁路用地范围内。 发行人

根据原铁道部的《关于印发〈组建中铁特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实施方案〉的通知》

（铁政法[2003]81 号）和《关于组建三个专业运输公司资产划转及评估有关事项

的通知》（铁财函[2003]326号）占有、使用机保段土地及地上房屋，不存在权属争

议，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发行人机保段房屋不存在已知的整体搬迁或拆除风

险。

如果由于政府规划调整的原因导致搬迁，依据惯例将由政府给予必要的补偿；

如因土地、房产未臻完善导致搬迁，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已承诺将全

额承担由于上述土地、房产瑕疵事项所致的一切风险、损失及法律责任，保证中铁

特货不致因此遭到损失或承担法律责任。

发行人郑州、柳州、广州机保段主要承担发行人自有铁路车辆的维修等辅助性

工作， 该等工作也可由向国铁集团其他下属单位、 中车集团等其他第三方采购替

代，因此即便上述机保段发生搬迁，也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发行人的主要生产经营场所不存在整体搬迁风险，且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承担因土地、房产瑕疵而导致的搬迁费用，不会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业务开展情况

中国铁投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 85.00%的股份。 关于中

国铁投的具体情况请见“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八、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

人的简要情况”之“（一）控股股东简介” 。

中国铁投主要承担国铁集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投资和资产管理、 铁路资

产资源开发及金融保险服务等职能。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除发行人外，中国

铁投还直接控制国铁新投有限公司、国铁吉讯科技有限公司等一级企业，具体情况

请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发起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

份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之“（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的情况” 。 中国铁投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不存在从事相同或相似

业务的情形，未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国铁集团， 关于国铁集团的具体情况请见招股意向书

“第二节 概览”之“四、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介” 之“（二）实际控制人

简介” 。

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

转变方案》，实行铁路政企分开，组建铁路总公司，不再保留铁道部。 根据《国务院

关于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 [2013]47号）、《关于进一步鼓

励和扩大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的实施意见》（发改基础 [2015]1610 号）、 以及

《财政部关于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司制改革有关事项的批复》（财建[2019]315号），

国铁集团（及原铁路总公司）按照国家授权行使铁路运输经营、建设、安全等职责，

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统筹安排路网性运力资源配置，承担国家规定的公益

性运输任务，负责铁路行业运输收入清算和收入进款管理等经营活动。

在原铁道部时期， 原铁道部下属铁路局以及专业运输企业等均为铁道部直属

单位，属于国家控制的企业，不同的铁路局、专业运输公司之间不认定关联关系，因

此也不存在同业竞争。原铁路总公司成立后，下属铁路局以及专业运输企业不再由

政府部门出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为原铁路总公司，因此产生关联关系。

除发行人外，国铁集团旗下还有其他 2家专业运输公司：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铁集装箱。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依托全国高铁列车（动车组）、旅客列车行李车等

运力资源提供铁路零散货物快运业务，中铁集装箱主要从事集装箱铁路运输、集装

箱多式联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等业务，与发行人依托全国铁路货运网络提供

的商品汽车物流、冷链物流、大件货物物流服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国铁集团下属子公司中铁集装箱控股 A 股上市公司铁龙物流 （股票代码

600125.SH），国铁集团间接控制铁龙物流 30.01%的股份。根据铁龙物流的公开披

露信息，其主营业务包括铁路特种集装箱物流业务、沙鲅铁路支线的铁路货运及临

港物流业务及铁路客运业务。其中，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中包括冷藏集装箱经营业

务，铁龙物流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拥有 500只冷藏集装箱。

铁龙物流经营冷藏集装箱业务与发行人的冷链物流业务存在较大差异， 不构

成实质性竞争关系：

1）从历史沿革角度，发行人与铁龙物流的冷链物流业务自始至终独立发展。

原铁道部为有效统筹管理全国铁路运营，设立 18 个地方铁路局（公司）和中铁特

货、中铁集装箱、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等 3个专业运输公司的组织架构来经营全

国范围内的铁路客、货运输业务，各下属铁路企业面向市场独立经营。 铁龙物流为

中铁集装箱子公司，中铁特货为铁道部下属专业运输公司。 中铁特货于 2003年成

立，成立之初即承继了铁路冷链运输的运营主体、运营资产和运营职能。 铁龙物流

于 2009年研制了 45英尺冷藏集装箱，并于同年 11月投入试运营。 双方以不同的

业务模式开展冷链运输相关业务满足市场需求，铁道部改制前后，铁龙物流和中铁

特货的业务均为独立发展，资产、业务和人员也各自完全独立，双方均为独立面向

市场经营的主体。

2）从收入结构和业务规模而言，两者的冷链业务收入规模及占比存在显著差

异。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营业收入规模及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商品汽车物流 754,737.77 92.52% 796,460.59 93.37% 726,735.27 92.78%

冷链物流 43,742.15 5.36% 41,081.57 4.82% 40,928.52 5.22%

大件货物物流 17,307.47 2.12% 15,470.15 1.81% 15,661.54 2.00%

合计 815,787.40 100.00% 853,012.30 100.00% 783,325.33 100.00%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冷链物流业务收入规模呈现逐年稳步上升趋势，

2020年和 2019 年度分别实现收入 43,742.15 万元和 41,081.57 万元， 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5.36%和 4.82%， 冷链物流业务是发行人目前三项主营业务

之一。 根据铁龙物流公开披露数据，2020年上半年全部铁路特种集装箱业务收入

占比仅为 7.62%，截至 2019年底铁龙物流全部特种集装箱数量 92,126只，其中冷

藏集装箱数量 501只， 冷藏集装箱占比仅为 0.54%，2019 年度铁龙物流全部特种

集装箱发运量 158.85 万 TEU， 其中冷藏集装箱发运量 0.67 万 TEU， 占比仅为

0.43%， 铁龙物流冷藏集装箱业务规模占比远低于发行人的冷链物流业务规模占

比。

3）从资产类型及体量角度而言，两者资产特点各不相同，资产体量也相差较

大。发行人的冷链装备以冷链专业运输车辆为主。冷链运输车量是铁路运输专业装

备，由机车牵引在铁路上开行。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冷链专业运输

车辆合计约 3,500余辆。 铁龙物流的冷链装备为冷藏集装箱。 冷藏集装箱是装载

工具而非运输工具。 根据铁龙物流公开披露数据，截至 2020年 6月末铁龙物流拥

有的冷藏集装箱包括 45 英尺冷藏集装箱 500 只， 资产种类及规模与发行人存在

差异。

4）最后，根据《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预测，至 2021 年我国冷链行业总需

求规模将达到 47,672 万吨，并继续保持增长。 按此计算，发行人与铁龙物流目前

的冷链业务规模所占市场份额均极低。在目前全国冷链市场空间巨大、双方业务规

模较低的情形下，双方可以实现完全独立发展经营。

综合来看，发行人和铁龙物流在冷链相关业务领域存在差异，不构成实质性竞

争关系，亦不存在违反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情形，不会因为双方同属国铁集团控制

而对上市公司及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2、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今后与发行人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 保障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利

益，保证发行人的长期稳定发展，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出具《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如下：

（1）公司实际控制人国铁集团出具的承诺

“（1）由于我国铁路行业具有全网全程的特点和自然垄断属性，铁路特种货

物运输不同于其他充分竞争的一般商品及服务。 中铁特货作为铁路系统内部特种

货物运输的主要运营平台已经承担了绝大部分特种货物运输任务， 但考虑到在全

国铁路统筹经营管理的大环境下， 以冷藏货物运输为代表的特种货物铁路运输呈

现市场规模巨大、产品类型多元、运输需求分散的特征，本企业本着为全国范围内

的铁路货运需求提供保障支持的原则， 将充分协调全网铁路资源满足社会对特种

货物运输的多样性需求， 从而更好地发挥铁路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实体经济流

通需求的支撑作用。

（2） 如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了与中铁特货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

企业将加强内部协调与控制管理，确保中铁特货健康、持续发展，不会出现损害中

铁特货及其公众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3）本企业充分尊重中铁特货的独立法人地位，不干预其采购、生产和销售等

具体经营活动。本企业若因干预中铁特货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致使中铁特货及其

公众投资者受到损失的，将承担相关责任。 ”

（2）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铁投出具的承诺

“（1）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没有、将来也不会以任何

方式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发行人主营业务直接或

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本公司承诺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本公司参股企业在目

前或将来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发行人主营业务

直接或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如果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现任何与发行人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新业务机会，将立即书面通知发行人，

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发行人。

（3）如果发行人放弃该等竞争性新业务机会且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

制的其他企业从事该等竞争性业务， 则发行人有权随时一次性或分多次向本公司

或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收购在上述竞争性业务中的任何股权、 资产

及其他权益，或由发行个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选择委托经营、租赁或承

包经营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上述竞争性业务中的资产或

业务。

（4）在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拟转让、出售、出租、许可

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与发行人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关系的资产和业务时， 本公司或本公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向发行

人提供优先受让权， 并承诺尽最大努力促使本公司参股企业在上述情况下向发行

人提供优先受让权。

（5）本公司将保证合法、合理地运用股东权利，不采取任何限制或影响发行人

正常经营的行为。

（6）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若违反本承诺，本公司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有

关监管机构认可的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及其公众投

资者道歉； 若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任何条款而致使发行人及其公众投资者遭受

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本公司将予以全额赔偿。 ”

（二）关联交易情况

1、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主要包括：

（1）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交易内容 企业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铁路运输

相关成本

国铁集团 364,944.57 383,414.38 341,620.90

北京局集团公司 17,676.44 19,480.50 16,551.43

成都局集团公司 18,950.99 18,344.05 18,092.86

广州局集团公司 16,444.14 17,089.91 16,072.29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436.16 317.56 510.81

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 1,065.39 76.33 231.00

济南局集团公司 11,886.24 11,486.08 10,196.25

昆明局集团公司 317.75 507.80 464.26

兰州局集团公司 534.20 618.22 140.61

南昌局集团公司 3,568.29 2,618.28 1,917.78

南宁局集团公司 5,689.25 8,542.27 11,746.95

青藏集团公司 153.26 40.07 23.57

上海局集团公司 21,040.59 26,250.42 24,049.06

沈阳局集团公司 21,136.45 20,923.04 17,847.18

太原局集团公司 45.50 129.59 399.29

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 2,469.04 3,087.43 2,593.01

武汉局集团公司 6,889.85 7,801.34 7,272.68

西安局集团公司 2,362.70 1,987.89 2,883.53

郑州局集团公司 3,371.70 4,088.02 3,218.24

中铁集装箱 1,892.76 - -

合计 500,875.27 526,803.17 475,831.70

占同类交易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占营业成本比例 63.93% 66.95% 65.50%

两端物流服务

北京局集团公司 - - 18.59

成都局集团公司 10.34 - -

济南局集团公司 746.15 1,696.27 1,659.92

南昌局集团公司 - - 15.35

上海局集团公司 346.08 289.51 188.50

沈阳局集团公司 288.09 235.76 291.30

太原局集团公司 973.83 1,587.98 4,086.95

中铁快运 37.77 8.75 3.15

世铁特货 122.46 36.18 214.66

上海安北 22.25 49.42 -

天津蓟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11.57 - -

厦门国际物流港有限责任公司 0.23 - -

南宁局集团公司 35.87 - -

西安局集团公司 182.98 - -

合计 2,777.61 3,903.87 6,478.43

占同类交易比例 3.15% 4.53% 7.27%

占营业成本比例 0.35% 0.50% 0.89%

材料采购

北京局集团公司 44.94 139.41 99.02

广州局集团公司 119.79 24.82 16.75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3.95 - -

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 42.22 6.08 -

济南局集团公司 4.40 - 5.73

兰州局集团公司 2.34 - -

南昌局集团公司 0.11 - -

南宁局集团公司 13.12 196.74 152.96

沈阳局集团公司 22.26 98.46 46.28

郑州局集团公司 7.11 88.61 46.37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 - 0.53

合计 260.25 554.11 367.65

占同类交易比例 2.30% 10.10% 6.63%

占营业成本比例 0.03% 0.07% 0.05%

维修服务

北京局集团公司 10.92 60.68 47.33

成都局集团公司 50.97 - 29.13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161.09 8.78 -

济南局集团公司 - - -

南宁局集团公司 278.25 133.28 104.65

太原局集团公司 - - -

武汉局集团公司 - 141.00 -

郑州局集团公司 132.55 142.12 141.34

昆明局集团公司 0.03 - -

中国铁路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60 - -

合计 635.43 485.87 322.45

占同类交易比例 2.50% 3.83% 3.49%

占营业成本比例 0.08% 0.06% 0.04%

物流辅助服务及

租赁

北京局集团公司 17.61 63.58 14.96

成都局集团公司 1,065.60 1,011.70 1,025.72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350.38 245.31 242.94

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 41.58 152.51 65.54

济南局集团公司 2,481.07 1,244.26 1,452.83

昆明局集团公司 171.11 146.58 143.58

兰州局集团公司 612.86 - -

南昌局集团公司 - 6.88 10.50

上海局集团公司 1,089.49 760.88 356.55

沈阳局集团公司 2,651.11 2,722.37 2,680.25

太原局集团公司 510.20 492.53 584.79

武汉局集团公司 94.14 416.03 333.47

西安局集团公司 1,165.53 1,176.82 1,462.56

郑州局集团公司 528.38 623.66 723.69

南宁局集团公司 199.55 162.68 -

广州局集团公司 2,134.80 1,368.68 278.20

青藏集团公司 - - -

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 227.16 204.26 177.85

中铁快运 275.01 352.52 361.70

铁总服务有限公司 - - 1.67

中国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0.42 - -

厦门国际物流港有限责任公司 472.86 - -

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 875.72 - -

世铁特货 225.47 416.91 1,188.07

合计 15,200.06 11,568.17 11,104.87

占同类交易比例 64.05% 51.81% 55.61%

占营业成本比例 1.94% 1.47% 1.53%

其他服务

国铁集团 902.96 860.98 908.86

中国铁投 - - 18.87

北京局集团公司 7.06 2.53 -

成都局集团公司 7.24 4.50 14.15

广州局集团公司 189.94 151.94 14.99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509.51 385.69 262.83

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 128.73 - -

济南局集团公司 - 11.32 21.80

昆明局集团公司 39.43 3.25 2.93

兰州局集团公司 3.26 - -

南昌局集团公司 2.14 4.26 9.72

南宁局集团公司 206.19 3.49 177.90

青藏集团公司 - 9.92

上海局集团公司 1.81 0.28 14.87

沈阳局集团公司 74.16 4.82 15.93

太原局集团公司 23.41 0.01 0.46

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 35.17 55.46 43.85

西安局集团公司 21.57 2.07 2.31

郑州局集团公司 111.46 0.69 156.14

武汉局集团公司 0.93 - -

《人民铁道》报业有限公司 1.60 40.97 37.74

铁总服务有限公司 - 0.06 1.67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155.68 16.75 132.23

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 21.42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 - 0.28

中国铁路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6.23 5.89

中铁快运 225.76 160.87 223.48

中国铁路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 2,551.03 2,423.29 2,143.63

世铁特货 7.64 - -

合计 5,206.70 4,139.47 4,241.86

占同类交易比例 41.23% 46.06% 48.45%

占营业成本比例 0.66% 0.53% 0.58%

合计 524,955.29 547,454.66 498,346.96

占营业成本比例 67.01% 69.57% 68.60%

注 1：各关联企业的交易金额包括其下级单位、附属单位、合营企业或联营企

业。

注 2： 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主要包括公司在运输作业时使用沿途各铁路局提供

的承运、发送、到达、机车牵引等服务及相关税费。

报告期内， 发行人关联采购金额分别为 498,346.96万元、547,454.66 万元和

524,955.29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成本比重分别为 68.60%、69.57%和 67.01%。

1）关联采购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关联采购以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为主，铁路运输清算

相关成本主要包括公司在运输作业时使用沿途各铁路局提供的承运、发送、到达、

机车牵引等服务及相关税费。 报告期各期， 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分别为 475,

831.70 万元、526,803.17 万元和 500,875.27 万元，占全部关联采购金额的比重分

别为 95.48%、96.23%和 95.41%， 占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65.50%、66.95%和

63.93%。 公司是国铁集团旗下的专业物流服务供应商，依托铁路路网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业务，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针对商品汽车物流、冷链物流、大件货物物

流的铁路专业运输设备和全程物流解决能力。由于铁路行业具有“全程全网” 的运

营特点，铁路资产呈网状结构遍布全国，各地区铁路资产的管理运营由各地方铁路

局集团负责，与包括发行人在内的全国性专业铁路运输企业各有分工。 因此，发行

人在提供铁路物流服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采购沿途各铁路局提供的各项路网

服务、按照铁路系统统一规定购买铁路运输货票，因此形成了较大规模的铁路运输

清算相关成本，该等关联采购具备必要性。

除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外，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采购还主要包括物流

辅助服务及租赁、两端物流服务、材料采购成本、维修服务成本等，其中：

①物流辅助服务及租赁主要系指公司开展铁路物流服务过程中使用各铁路局

所属的物流基地相关服务、租赁办公房屋等对应的成本；

②两端物流服务主要为公司向太原局集团公司下属山西太铁联合物流有限公

司采购两端配送服务成本， 以及在铁路干线运输以外的前端及后端物流作业过程

中占用相关铁路局及其下属单位的专用铁路支线对应的成本；

③材料采购及维修服务成本主要系指公司向各铁路局及其下属单位采购燃

油、车辆配件及维修服务对应的成本；

公司提供的物流服务以铁路运输为核心， 依托铁路线路布局使用各铁路局的

相关服务便于铁路干线运输与两端运输环节紧密衔接。由于历史原因，全国铁路资

产绝大部分归属国铁集团及其下属各单位所有， 铁路沿线的相关设施和服务提供

方也绝大部分归属铁路系统所有， 因此公司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各铁路局所属的

沿线铁路物流基地服务、 租用相关房屋并在前端及后端物流作业过程中使用相关

专用铁路支线及其他设施，从而形成相关的关联采购。

为保障铁路物流服务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公司保有的铁路物流运输专用车辆

需要进行必要的日常维护， 因此需向沿途铁路局及其下属专业单位采购车辆维修

服务、采购车辆配件等材料，铁路系统外部企业较难满足公司日常作业过程中对于

前述材料及维修服务的及时性和专业性要求。

综上所述， 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各项关联采购均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以及

保障铁路货物运输能力的需要形成，具备必要性。

2）关联采购定价公允性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银监会、国家铁路局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鼓励和扩大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的实施意见》（发改基础[2015]1610 号），国

家授权铁路总公司制定铁路运输清算的行业规则，并搭建统一清算平台，提供统一

清分、结算服务，适用于通过铁路运输收入清算平台办理清算业务的国铁集团及所

属铁路运输企业、铁路上市企业、合资铁路及地方铁路运输企业。

公司的关联采购主要包括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物流辅助服务及租赁、两端

物流服务、材料采购、维修服务及其他服务等，其中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占比最

高，占各期全部关联采购金额的比重分别为 95.48%、96.23%和 96.09%。

铁路运输清算相关成本主要按照原铁道部制定的《铁路专业运输公司财务清

算办法》（铁财[2003]143 号）进行统一计算和结算，该清算办法对运输过程中涉

及的承运及发送、 到达作业等相关路网服务所支付的费用清算办法进行了统一的

规定。 《铁路专业运输公司财务清算办法》为铁路行业制度的组成部分，属于行业

管理定价，适用于境内国家铁路及与国家铁路办理直通运输的所有铁路运输企业。

物流辅助服务及租赁主要参照《关于公布翻卸车维检费、机车出租费、货场场

地出租费三项货运杂费的通知》（铁运[2008]87号）的相关规定确定价格。 前述原

铁道部制定的各类铁路运输服务价格政策属于行业管理价格， 包括铁路局集团公

司、 合资铁路公司、 地方铁路公司在内的铁路运输企业在参与国家铁路联合运输

时，均按上述行业清算政策执行，不能随意改变，因此定价具有公允性。

两端物流服务、 材料采购及维修服务等关联采购主要系公司及下属分公司与

各铁路局及其他下属站段通过谈判协商确定采购价格。

3）关联采购中其他服务的具体内容

报告期内， 发行人关联采购中其他服务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4,241.86 万元、

4,139.47 万元和 5,206.69 万元，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比重分别为 0.58%、0.53%和

0.66%，占比较低。

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的其他服务主要包括向中国铁路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

支付的商品汽车保险费、 向国铁集团上缴共同费用以及向哈尔滨局集团采购发生

的技术服务费用。报告期各期，前述三项合计占关联采购其他服务总金额的比重分

别为 78.16%、88.66%和 76.12%。 具体情况如下：

①商品汽车保险费：为保障商品汽车物流业务安全、稳定开展，发行人通过中

国铁路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为自身负责运输的商品汽车投保物流责任保险，并

相应支付保费，报告期内，发行人购买商品汽车物流责任保险的单价按照不同车型

分别为 10-30元 /台不等。 根据可比公司长久物流公开披露资料， 其 2013 年至

2015年的单台商品车保险费如下：

年份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单台商品车平均保险费（元） 10.74 14.35 12.19

数据来源：长久物流招股说明书。

因此， 发行人购买商品汽车物流责任保险的定价水平与同行业公司采购价格

不存在重大差异，具有公允性。

②上缴共同费用： 根据 《中国铁路总公司企业财务管理暂行办法》（铁总财

〔2014〕365 号），国铁集团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统筹安排路网性运力资

源配置过程中产生的科技投入经费、运输集中调度支出、信息系统开发维护费用等

共同费用，由全网铁路运输企业共同分摊并上缴国铁集团。

③技术服务费用：系指发行人在开展大件货物物流业务过程中，部分大件货物

需要根据货物参数进行适当专业装载加固， 并由铁路局配置随车技术人员随时监

测运输状态，负责运输车辆日常维护，确保大件货物装载、运输安全，因而向当地铁

路局支付的技术服务费。该等技术服务费价格系基于大件货物发车台数、运输距离

等指标确定，报告期内单价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2）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单位：万元

交易内容 企业名称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商品汽车物流服务

广州局集团公司 16,524.27 16,061.73 17,836.35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19.78 0.15 58.04

上海局集团公司 8.21 418.47 230.52

郑州局集团公司 - - 1.61

广州东铁 38,646.26 39,102.68 37,512.77

上海安东 97,655.24 124,682.52 123,404.51

世铁特货 3,387.76 3,507.47 3,450.55

东风车城物流 3,219.11 6,887.02 -

合计 159,460.63 190,660.03 182,494.36

占同类交易比例 21.13% 23.94% 25.11%

占营业收入比例 18.85% 22.05% 23.15%

冷链物流服务

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 108.94 108.93 41.19

济南局集团公司 98.58 1.79 36.54

太原局集团公司 - - 8.20

成都局集团公司 - 169.60 594.78

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 1.03 - -

武汉局集团公司 - 27.27 -

广州局集团公司 0.11 - -

中铁集装箱 120.09 - 0.85

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 36.24 - -

中铁快运 373.92 266.43 1,112.03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有限公司 9.21 - -

上海安北 725.21 294.16 259.14

世铁特货 - - 22.72

合计 1,473.33 868.18 2,075.45

占同类交易比例 3.37% 2.11% 5.07%

占营业收入比例 0.17% 0.10% 0.26%

大件货物物流服务

上海局集团公司 131.36 - 923.03

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 - - 195.09

成都局集团公司 42.00 - -

上海安北 540.54 538.71 353.73

合计 713.90 538.71 1,471.86

占同类交易比例 4.12% 3.48% 9.40%

占营业收入比例 0.08% 0.06% 0.19%

其他收入

国铁集团 37.74 - -

北京局集团公司 286.51 8.01 29.29

成都局集团公司 83.93 19.38 2.68

广州局集团公司 31.51 13.56 4.50

哈尔滨局集团公司 998.53 342.03 199.21

济南局集团公司 93.65 6.71 53.07

昆明局集团公司 - 3.71 -

沈阳局集团公司 11.46 27.25 -

武汉局集团公司 - 0.27 1.47

西安局集团公司 8.59 0.24 0.09

郑州局集团公司 46.05 2.54 5.98

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 114.21 9.34 3.43

南宁局集团公司 15.72 37.26 -

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 20.80 - -

南昌局集团公司 0.39 - 0.19

上海局集团公司 - 4.81 73.63

中铁集装箱 4,601.49 111.12 323.46

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 24.90 - -

中铁快运 302.95 8.43 55.32

中国铁路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

司

1,062.01 4.72 -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 1.13 -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有限公司 77.91 - -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州有限公

司

0.46 - -

上海安北 - - 1.33

东贸懋华（北京）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10.61 3.54 -

合计 7,829.44 604.06 753.65

占同类交易比例 26.09% 5.16% 14.71%

占营业收入比例 0.93% 0.07% 0.10%

合计 169,477.30 192,670.98 186,795.32

占营业收入比例 20.04% 22.28% 23.69%

注：各关联企业的交易金额包括其下级单位、附属单位、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报告期内， 发行人关联销售金额分别为 186,795.32 万元、192,670.98 万元和

169,477.30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23.69%和 22.28%和 20.04%。

1）关联销售的必要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关联销售占比较大的主要包括与广州东铁、上海安东的销售

金额， 报告期各期前述客户的销售金额合计分别为 160,917.28 万元、163,785.20

万元和 136,301.50 万元， 占当期关联销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86.15%、85.01%和

80.42%。

广州东铁和上海安东均系公司下属的参股公司，其中：广州东铁系公司与东风

车城物流、风神物流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企业，公司持股 25.00%，其他两家股东均

为东风汽车集团控制的企业；上海安东系公司与安吉物流合资设立的企业，公司持

股 44.875%，安吉物流为上汽集团控制的企业。前述两家参股公司均系公司为了加

强与主要汽车生产厂商的合作关系、 促进商品汽车物流业务快速发展而合资设立

的企业，主要从事商品汽车运输业务，该等关联销售具备合理的商业背景。

除广州东铁和上海安东外，上表中发行人向各铁路局提供各类物流服务中，主

要为向广州局集团公司提供商品汽车物流服务。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广州局集团

公司的关联销售收入分别为 17,836.35 万元、16,061.73 万元和 16,524.27 万元，

占当期向各铁路局提供各类物流服务收入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87.87%、93.04%和

88.62%。

报告期内， 发行人与广州局集团公司发生的关联销售主要为广州局集团下属

公司广州庆达运输有限公司委托发行人运输商品汽车产生的商品汽车物流业务收

入。广州庆达运输有限公司凭借自身在当地物流运输市场的业务积淀和客户资源，

承接了部分当地主机厂的商品汽车运输订单，广州庆达承接外部订单后，再委托发

行人具体执行该等商品汽车的铁路运输任务，因此，该等关联销售具备合理性和必

要性。

报告期内，除广州局集团公司外，各铁路局委托发行人提供的商品汽车物流、

冷链物流、大件货物物流服务及其他货物物流服务，均属于小规模、零散型运输需

求。 鉴于商品汽车、冷链货物和大件货物均属于铁路运输特种货物，在铁路运输过

程中对于运载装备、运输安全要求、运输组织方式、仓储装卸要求等方面均存在较

为严格的技术标准，而发行人作为国铁集团所属的专业运输公司，在前述三大主营

业务板块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铁路局集团公司以管辖线路为依

托面向市场经营， 承担所辖区域内的铁路运输生产活动组织协调以及铁路相关资

产的管理运营的职能，因此，报告期内，各铁路局辖区内市场客户可能存在商品汽

车、冷链货物和大件货物物流需求的，通过当地铁路局集团委托发行人提供物流服

务，具备合理性。

综上所述，上述报告期内的关联销售存在必要性及合理性。

（2）关联销售定价公允性

报告期内， 发行人关联销售占比较大的主要关联方包括广州铁路局下属的广

州庆达运输有限公司以及广州东铁和上海安东。

上述广州庆达运输有限公司、 广州东铁和上海安东委托发行人提供的商品汽

车物流服务主要以“站到站” 业务为主，其发生的主要成本为铁路运输过程中使用

各项路网服务的付费和铁路货票成本，系按照国铁集团统一的定价标准进行计价。

因此，前述关联方客户的毛利率水平主要系受单位价格影响。

经对比广州庆达运输有限公司、广州东铁、上海安东与报告期各期合并口径前

五名客户（剔除关联方客户后）的平均单价水平，报告期内主要关联方的销售单

价，基本均在报告期各期合并口径前五名客户（剔除关联方客户后）的平均单价水

平范围内，与非关联方客户的单价水平具有可比性，发行人对关联方的销售定价具

有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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